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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06,0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17%；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 09 月 04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公司流通

股股东，以换取其所持其余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时公司股本结构为计算基础，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将获得 3股股份的对价。 

2、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2006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年 6 月 30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

追加承

诺的履

行情况 

1.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信

科研院”） 

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 

法定承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

法定承诺义务。 

特别承诺：（1）如果其他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在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前被质押、司法

冻结或托管，因而导致不能执行对价安排，或有非流通股股东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改革方案，包括截止相关股东会

议召开之日公 司未联系到的非流通股股东和未对公司关于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征询函作出答复 的非流通股股东，电信

科学技术研究院同意对该部分股东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 为垫付。代为垫付后，该部分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应当向代为垫付的电信 科学技术研究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代为垫付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的同意，由

高鸿股份向深交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2）如高鸿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电信院承诺在高鸿股份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 12个月内豁免电信院对高鸿股份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的 36,159,759.76 元（含税）债权。 

已经全

部履行

完毕 

其他承诺：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目前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外其他企业与你公司不存在同业

竞争关系。同时本院承诺：在本院作为你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期间，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

从事与你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具体业务，也不会利用对公司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你公司利益的行为。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一、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承诺人资产与上市公司资产将严格分开，完全独立

经营。承诺人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二、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并拥

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

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2、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

正常履

行中 



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三、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

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股东或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

账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

立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

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

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承诺人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

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目前电信科研院及下属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在本院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

东期间，本院及下属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的业

务，也不会利用对发行人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如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

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2. 

吴红 
法定承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

法定承诺义务。 

已经全

部履行

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 09 月 04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数量为 106,0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17%；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1 

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

司 

41,791 41,791 0.0046% 0 

2 吴红 64,255 64,255 0.0071% 0 

 合  计 106,046 106,046 0.0117%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1.国家持股 0 0.00%   0 0.00% 

2.国有法人持股 873,391 0.10% -41,791 831,600 0.09% 

3.境内一般法人持

股 
8,803,128 0.97%   8,803,128 0.97% 

4.境内自然人持股 27,263,226 3.00% -64,255 27,198,971 3.00% 

5.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00% 

6.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00%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

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36,939,745 4.07% -106,046 36,833,699 4.06% 

二、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870,690,122 95.93% 106,046  870,796,168 95.94% 

2.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0 0.00%   0 0.00% 

3．境外上市的外资 0 0.00%   0 0.00% 



股 

4．其他 0 0.00%   0 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870,690,122 95.93% 106,046  870,796,168 95.94% 

三、股份总数 907,629,867 100.00%   907,629,867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注

① 

数量（股）

注② 

占总股

本比例

（%）注

③ 

数量

（股）注

② 

占总股本 

比例（%）

注③ 

1. 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43,230,864 19.2223 61,630,979 6.7903 41,791  0.0046  

注④ 

2. 吴红 0 0 0 0 64,255  0.0071  注⑤ 

 合计 43,230,864 19.2223 61,630,979 6.7903 106,046 0.0117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股份数量变化沿革情况如下： 

注①：股改实施日公司总股本为 224,900,000 股； 

注②：股份数量以 2018年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

股后计算； 

注③：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907,629,867股； 

注④：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电信科研院应持有 44,498,919 股，电信科研

院垫付股份 1,268,055股，扣除垫付股份数量后电信科研院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数量为 43,230,864股。此部分股份自股改实施日 36个月全部解除限售。 

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共计收回垫付偿还股份 791,264

股（解除限售已全部办理完成）。 

2016年 6 月 21日，秦俭和罗溶溶向电信科研院偿还代垫股份 21,260股（尚

未解除限售）。 

2018 年 4 月 17 日，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 2017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7年度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648,307,048 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公司总股本由 648,307,048 股增至

907,629,867股。 



电信科研院收回尚未解除限售的代垫股份由 21,260股增至 29,764股。 

2019 年 3 月 25 日吴红向电信科研院偿还代垫股份 12,027 股（尚未解除限

售）。 

注⑤ ：2018年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后股东吴红持有的股份由 54,487股增

至 76282股，向电信科研院偿还代垫股份 12,027股后剩余 64,255股（尚未解除

限售）。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提示性公告》的

日期 

该次解限涉

及的股东数

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1 2007年 6 月 28日 19 65,537,097 25.61% 

2 2007年 11 月 8日 6 1,517,704 0.59% 

3 2008年 3 月 19日 11 35,000,000 13.47% 

4 2008年 6 月 26日 3 23,420,784 9.02% 

5 2009年 7 月 8日 2 27,495,940 10.58% 

6 2009年 11 月 4日 3 313,178 0.13% 

7 2010年 12 月 20日 8 64,400,000 19.35% 

8 2011年 3 月 1日 6 2,426,818 0.73% 

9 2013年 7 月 16日 1 8,600,000 2.68% 

10 2013年 9 月 13日 1 1,204,529 0.23% 

11 2013年 12 月 6日 8 153,640,000 29.78% 

12 2014年 12 月 16日 5 665,974 0.1126% 

13 2015年 10 月 30日 1 2,894,857 0.4895% 

14 2016年 5 月 26日 1 29，400,000 4.97% 

15 2016年 11 月 28日 136 2,308,020 0.39% 

16 2017年 2 月 14日 2 113,566 0.018 

17 2017年 11 月 10日 8 54,422 ,131 8.36 

18 2017年 11 月 28日 1 3,748,002 0.5759 

19 2018年 1 月 16日 3 13,377,775 2.0635 

20 2018年 10 月 24日 3 7,576,829 0.83 



21 2018年 11 月 27日 114 2,843,624 0.3133 

22 2018年 12 月 20日 1 19,280,095 2.1242 

23 2019年 10 月 26日 1 2,376,149 0.26 

24 2019年 12 月 19日 1 11,568,057 1.2745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高鸿股份限售股股东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吴红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高鸿股份董

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解除限售的条件。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未有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及以上的计划。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1）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制定的相关操作规则；  

（2）如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计划来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

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

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2020年 8 月 31日 

 

 


